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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年 12月 12日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根据《证券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调整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

用募集资金总额，具体如下：

一、调整情况

调整前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贵金属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生产

基地）
18,188.06 14,188.06

2 贵金属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研发

中心）
6,022.97 6,022.97

3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7,076.54 7,0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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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市场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2,500.91 2,500.91

合计 33,788.48 29,788.48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全部投入上述项目，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管理制度使

用募集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差额

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如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超出部分

将由公司投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用于其他用途。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因

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向中的全部或部分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

进行先期投入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可选择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调整后：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贵金属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生产

基地）
18,188.06 14,188.06

2 贵金属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研发

中心）
6,022.97 6,022.97

3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7,076.54 7,076.54

合计 31,287.57 27,287.57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计划全部投入上述项目，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管理制度使

用募集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差额

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如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超出部分

将由公司投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用于其他用途。若因经营需要或市场竞争等因

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向中的全部或部分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

进行先期投入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可选择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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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行程序情况的说明

2024 年 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不涉及

需要回避表决事项，无需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2月 2日


